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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5213967][bookmark: _Toc69227413]1. 总则
[bookmark: _Toc84239270][bookmark: _Toc421193044][bookmark: _Toc69227414][bookmark: _Toc85213968][bookmark: _Toc86740956][bookmark: _Toc432602381][bookmark: _Toc85445653][bookmark: _Toc87260063][bookmark: _Toc104798115][bookmark: _Toc388479131][bookmark: _Toc84239306][bookmark: _Toc31636][bookmark: _Toc84238919][bookmark: _Toc87463250]1.1 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388479133][bookmark: _Toc87463252][bookmark: _Toc21175][bookmark: _Toc432602382][bookmark: _Toc104798117][bookmark: _Toc421193045][bookmark: _Toc85445655][bookmark: _Toc86740958][bookmark: _Toc84239308][bookmark: _Toc84238921][bookmark: _Toc87260065][bookmark: _Toc84239272]为规范钦北区烟花爆竹事故应急处置程序，实现防范系统化、决策科学化、指挥智能化、保障统筹化，提高应对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的能力，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及其造成的损害，提升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及时控制、减轻和消除事故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平安生活，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bookmark: _Toc69227415][bookmark: _Toc85213969]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421193046][bookmark: _Toc86740960][bookmark: _Toc432602383][bookmark: _Toc104798119][bookmark: _Toc3243][bookmark: _Toc87260067][bookmark: _Toc388479135][bookmark: _Toc87463254]（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2021年9月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81号，2021年4月29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2024〕25号，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主席令〔2014〕9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家主席令〔2014〕47号）；
（6）《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2007〕493号）；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2019年9月1日起施行）；
（8）《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24〕5号）；
（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708号，2019年4月1日起施行）；
（10）《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2019年第2号）；
（11）《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2021年4月1日实施）；
（12）《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2号）；
（1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
（14）《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2016年）；
（15）《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安委〔2013〕8号）；
（1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暂行办法》（安监总厅应急〔2014〕95号）；
（17）《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2013年版）；
（18）《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2024年6月1日实施）；
（19）《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桂发〔2017〕15号）；
（20）《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桂安委办〔2020〕55号）；
（21）《钦州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2020年修订版）；
（22）《钦州市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钦安委办〔2020〕45号）；
（23）《钦州市烟花爆竹事故应急预案》（钦安委办〔2020〕45号）；
（24）《钦北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版）。
[bookmark: _Toc85213970][bookmark: _Toc69227416]1.3 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432602384][bookmark: _Toc421193047][bookmark: _Toc13260]本预案适用于钦北区行政区域内在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过程中发生的燃烧、爆炸等事故的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69227417][bookmark: _Toc85213971]1.4 工作原则
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工作实行辖区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坚持“以人为本”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分级负责、属地为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快速反应、高效处置；依法规范、科技支撑”的原则，建立职责明确、规范有序、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救援机制。
[bookmark: _Toc69227418][bookmark: _Toc85213972]1.5 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烟花爆竹事故由高到低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等四个等级。
[bookmark: _Toc432602385][bookmark: _Toc30445]（1）特别重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失踪），或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重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失踪），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较大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失踪），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bookmark: OLE_LINK2]（4）一般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失踪），或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上述有关数量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85213973][bookmark: _Toc69227419]1.6 应急预案体系
[bookmark: _Toc85213974]1.6.1 钦北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
（1）《钦北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是《钦北区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的组成部分并与其相衔接，是为应对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而特别制定的区级专项应急预案，其明确规范区级层面的应急行动，同时体现了指导性。
（2）区相关部门和单位编制的专项预案，由各负有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职责的牵头单位负责编制，并与本预案相衔接。
（3）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及各类配套的专项应急预案，与本预案及配套的专项预案相衔接。
（4）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编制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是本预案体系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85213975]1.6.2 应急预案支撑性文件
工作手册是预案涉及的有关部门对自身承担职责任务进一步分解细化的工作方案，是本部门应对烟花爆竹事故的工作指南。党委、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急预案涉及的有关部门要编制相应工作手册，确保预案各项职责任务落实到位。要把每一项职责任务细化、具体化，明确工作内容和流程，并落实到具体责任部门、具体责任人。基层组织和单位应急预案涉及有关方面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可单独编制工作手册，也可将有关内容融入预案，合并编制。
事故行动方案是参与烟花爆竹事故应对的现场指挥机构、救援队伍、专家队伍等按照应急预案、工作手册或上级指挥机构要求，为指挥现场行动或遂行具体任务，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工作方案。要明确现场处置的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队伍编成、力量预置、行动路线、战勤保障、通信联络等具体内容，以及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和实施步骤。
[bookmark: _Toc69227420][bookmark: _Toc85213976]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85213977][bookmark: _Toc69227421]2.1 组织指挥体系
发生一般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区人民政府成立钦北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承担辖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指导协调和组织应对工作。
指 挥 长：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副指挥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主任
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
公安钦北分局一名分管负责人
区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区指挥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包括：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区发展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公安钦北分局、钦北生态环境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
根据事故应急处置需要，指挥部成员可视情增加相关单位。
[bookmark: _Toc69227422][bookmark: _Toc85213978]2.2 区指挥部及成员单位职责
[bookmark: _Toc85213979]2.2.1 区指挥部职责
（1）传达并贯彻落实国务院、自治区、市指挥部有关指示和要求；
（2）组织、协调、指挥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3）开通与市应急管理局等的通信联络，掌握事件进展情况，及时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件情况和应急工作进展情况；
（4）按照事故危害程度和事态发展情况，决定事故应急响应级别，并及时按规定扩大事故应急响应级别；
（5）组织有关队伍、专家赶赴现场参加应急处置工作；
（6）成立专门应急处置小组，负责相关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85213980]2.2.2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区委宣传部：负责指导相关单位做好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工作，及时掌握舆情，加强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
区总工会：参与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协助开展事故善后工作。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做好烟花爆竹事故处置过程中紧缺物资的生产组织协调工作；负责协调通信运营商保障事故应急处置现场通信。
区民政局：负责协助开展事故善后工作；指导协调慈善组织做好事故期间的社会捐赠资金、物品的接收、管理及发放工作，及时结合民政部门职责向区指挥部报告救援行动进展情况。负责死亡人员丧葬等有关事宜，参与善后处理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保障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的工作经费。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有关事宜，参与善后处理工作；依法查处金属冶炼企业劳动保障违法事件。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烟花爆竹事故可能引发的地面塌陷、山体崩塌等次生灾害的监测，参与应急调查和灾害评估工作。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开展事故周边房屋建筑安全鉴定工作；负责重建工程设计建设管理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参与烟花爆竹事故灾难的应急救援及事故调查与损失评估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应急救援交通运输保障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修复公路、铁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负责开辟事故处置绿色通道，保障伤员、抢险物资运送和危险物品转移等应急运输保障工作。
区卫生健康局：牵头负责统筹、指挥、协调实施事故卫生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实施现场伤病员紧急救护，转运伤员到定点医疗机构；指导、协调医疗机构开展事故伤员的院内救治工作，统计、报告伤亡情况；及时向区指挥部报告紧急医疗救护进展情况。
区应急管理局：承担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牵头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工作，接到事故报告后，迅速报告区指挥部指挥长和副指挥长，提出启动相关应急响应的建议；根据响应级别，通知有关单位和救援队伍立即赶赴事故现场；邀请专家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故救援；组织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事故救援辅助决策的相关信息；会同有关部门和专家针对事故情况和灾害程度制定相应的抢险方案及防止事故扩大的处理措施；配合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督促、检查和指导对本预案的宣传、教育、培训、演练等工作；根据事故应急处置需要储备必要的救灾物资，根据指令按程序调出。
区市场监管局：参与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指导、检查和督促事故处置过程中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安全检查和应急管理工作。
公安钦北分局：负责事故现场重点目标的安全保卫和事故现场及周边可能危及区域的警戒工作，维护事故现场社会治安秩序；配合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的疏散、转移工作；负责制定烟花爆竹道路运输事故应急预案，参与处置烟花爆竹道路运输事故；负责事故直接责任人的监控和逃逸人员的追捕；及时处置烟花爆竹燃放环节的突发事件；组织对遇难者进行身份确认；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并负责处置事故后遗留的危险物品。
钦北生态环境局：负责配合钦州市生态环境局开展事发地的环境监测，对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提出处理方案的建议；指导和监督污染物的处置及生态环境破坏的恢复；及时向区指挥部报告污染物处置与生态环境恢复进展情况。一旦因事故引发次生环境污染事件，及时指导采取措施进行处置。
区消防救援大队：承担烟花爆竹综合应急救援工作任务；统筹指挥“119”应急救援工作；负责组织搜救事故现场被困和伤亡人员；组织实施事故现场侦测、救援过程的危险监控、灭火、洗消等救援行动；与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一道协助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救援行动结束后污染物的洗消、回收及无害化处理工作；及时向区指挥部报告救援行动进展情况，根据事态发展状况提出救援工作意见建议和需协调解决的事项。
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负责辖区内事故现场勘查，根据事故情况设置交通安全区域，开设事故救援绿色通道，保障道路畅通。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协调燃气、供水等有关单位参与事故现场抢险抢修等救援工作。
电力、燃气、供水、通信等有关单位：负责保障事故现场抢险供电、供气、供水、通信，及时抢修受损设施设备。
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报送事故有关情况；负责组织开展事故先期处置工作；做好事故应急处置后勤保障工作；组织做好受威胁群众的疏散、转移和安置工作；做好事故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
区指挥部可以根据应急救援的实际需要，决定增、减成员单位，各成员单位结合《钦北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版）的职责规定落实。
[bookmark: _Toc85213981][bookmark: _Toc69227423]2.3 现场指挥部主要职责
当发生一般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时，区指挥部与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联合成立现场指挥部（较大及以上由上级指挥部设立），其职责如下：
（1）指挥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抢险救援，协调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区指挥部各有关成员单位参与、配合、支援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制定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并根据事故发展态势，现场研究、实施应急处置措施。
（3）收集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并报送区指挥部，负责统一对外发布事故应对处置情况。
（4）执行区指挥部指令。
[bookmark: _Toc85213982][bookmark: _Toc69227424]2.4 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
现场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一般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警戒保卫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人员疏散安置组、善后处置组、新闻报道组、技术专家组、事故调查组等工作组，统一领导、组织、指导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各工作组职责如下：
（1）综合协调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公安钦北分局、负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参加。主要职责：在区指挥部领导下，履行会议组织、信息汇总、综合协调和资料管理等职责。
（2）抢险救援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卫生健康局、公安钦北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事发单位和专业队伍等参加。主要负责实施经区指挥部同意批准的事故应急救援方案；组织指挥各类救援队伍进入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组织遇险、遇难人员的搜救工作。
（3）警戒保卫组：由公安钦北分局牵头，市交警三大队、市交警四大队、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等参加。主要负责事故现场及周边区域的警戒、控制、保护；维护事故现场治安和救援工作秩序；协助疏散转移现场和周边受威胁区域人员；实施事故现场交通管制，在现场外围开辟专用通道供应急救援车辆和人员通行；依法控制事故责任有关人员。
（4）医疗救护组：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事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医疗机构等参加。主要负责组织协调救护车、医疗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等开展伤员急救、转运、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协调卫生应急药品、器械等物资调配工作；必要时开展心理辅导工作。
（5）后勤保障组：由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区发展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区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局等单位组成。主要负责应急救援物资的联系、采购、供应、车辆及油料配备；为救援人员提供饮食和住宿场所；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为救援提供气象监测和预报；协调相关电力企业保证现场电力供应；负责现场应急救援物资存放与保管；交通部门负责调集、征用救援车辆，对被损坏公路进行抢修、维护，保障公路运输畅通。
（6）人员疏散安置组：由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区发展改革局、区应急管理局、公安钦北分局、事发单位等参加。主要负责事故影响区域的人员疏散及安置工作，疏散转移现场和周边受威胁区域人员，为受灾转移人员提供临时安置场所。
（7）善后处置组：由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区总工会、区民政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应急管理局、各保险公司等参加。主要职责是负责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抚恤，督促保险理赔工作；负责遇难人员遗体火化工作；负责其他善后处置工作。
（8）新闻报道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公安钦北分局、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等参加。主要负责及时、准确、正面、客观发布权威信息；收集相关舆情；组织开展宣传报道；做好现场媒体记者的接待工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9）技术专家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事发单位等参加，专家组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各行业主管部门从烟花爆竹行业应急救援专家库中聘请。主要负责为烟花爆竹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提供专业意见，研判分析事故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后果，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供现场指挥部决策参考；指导实施应急处置具体工作，对事故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出建议；分析事故原因、灾害情况，为恢复生产提供技术支撑等。
（10）事故调查组：由区人民政府或者授权有关部门牵头，区总工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应急管理局、公安钦北分局和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参加。主要负责按规定组织开展事故前期调查，事故现场取证，记录和保存事故相关原始资料和证据；初步查明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初步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经验教训，对应急工作开展评估；将有关原始资料、证据和初步调查结论提供给区人民政府按规定成立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bookmark: _Toc85213983][bookmark: _Toc69227425]3. 风险防控与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85213984][bookmark: _Toc69227426][bookmark: _Toc48056576]3.1 风险防控
辖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调查和评估制度，依法对烟花爆竹行业的各种安全风险进行调查、辨识、评估、分级、登记，建立台账，定期进行检查、监控，对重大危险源，要制定防控措施、整改方案和应急预案，责令责任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辖区各负有烟花爆竹生产安全管理相关管理职责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对可能发生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进行综合性评估和趋势分析。
[bookmark: _Toc85213985][bookmark: _Toc69227427]3.2 监测
区应急管理局及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健全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监测制度，整合监测信息资源，完善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监测信息集成。
其他各行业（领域）响应支援部门负责相应安全隐患监测信息采集，要根据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烟花爆竹企业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重点，明确监测项目；负责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48056577][bookmark: _Toc69227428][bookmark: _Toc85213986]3.3 预警
（1）确定预警级别。依据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及发展态势，将预警级别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各预警级别的具体划分标准与预测事故隐患可能导致的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相对应。
[bookmark: _Hlk43992764]红色、橙色预警由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自治区指挥部）发布；黄色预警由市指挥部发布；蓝色预警由区指挥部发布。跨市级行政区划的黄色、蓝色预警，须经自治区指挥部授权批准后，由相应市、县（区）指挥部对各自辖区进行发布。事故隐患难以控制有扩大趋势等情况时，提升预警级别,并由相应级别的指挥部进行预警发布。
（2）发布预警信息Ⅳ级以上预警发布程序
①区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事故预警报告后，经核实、分析，符合Ⅳ级预警条件的，向区指挥部提出发布预警建议。
②区指挥部认为需要发布Ⅳ级预警时，由区指挥部指挥长或其授权人签发预警发布文件，及时对外发布警报，Ⅲ级以上预警要报告市指挥部和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预警内容应当包括：可能发生的事故级别和类别、预警起始时间、预警区域或场所、预警级别、影响程度、警示事项、预警预防措施及工作要求、发布机关等。
③各级事故应急救援指挥机构接到预警后，应当立即组织采取预警预防行动。
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调整可通过文件、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通知方式。
（3）采取预警措施。发布预警信息后，有关方面要根据预警级别和实际情况以及分级负责的原则，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
①增加观测频次，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加强与公众沟通，公布信息接收和咨询电话，向社会公告采取的有关特定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和劝告等；
②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的准备，视情预置有关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
③调集应急处置和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④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⑤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⑥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事故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⑦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事故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4）解除预警措施。当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已经解除，区指挥部要立即宣布解除预警，终止预警期，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bookmark: _Toc69227429][bookmark: _Toc85213987][bookmark: _Toc13873][bookmark: _Toc421193058][bookmark: _Toc432602395]4. 事故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69227430][bookmark: _Toc85213988]4.1 信息报告程序
[bookmark: OLE_LINK6]烟花爆竹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应在1个小时内向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应急管理局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区应急管理局应当立即核实有关情况并报告区人民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
区人民政府在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30分钟内，直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属于较大以上等级事故的，还应当在1小时内书面报告；每层级按规定上报时限报告事故，情况特别紧急或重大时，可越级上报。
对首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重大、特别重大烟花爆竹事故处置信息至少每日一报。处置结束后要及时终报。
[bookmark: _Toc85213989][bookmark: _Toc69227431]4.2 信息报告内容
事故信息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事故发生时间、地点，负责现场指挥的主要人员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事故基本情况、初步原因、初判等级，事故简要经过、直接经济损失、伤亡及被困人数、发展趋势评估，伤亡人员抢救情况、已采取的处置措施及进展，是否需要增援，报告人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内容。
[bookmark: _Toc85213990][bookmark: _Toc69227432]4.3 信息通报和发布
发生烟花爆竹事故后，区应急管理局应当通报同级有关部门，并及时通报事发地周边区域可能受影响的单位和居民。其他可能引发烟花爆竹事故的，有关单位应当及时通报。根据事故等级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发布事故情况和应急处置信息，引导正确舆论导向。
[bookmark: _Toc85213991][bookmark: _Toc69227433]5.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468864563][bookmark: _Toc341779314][bookmark: _Toc85213992][bookmark: _Toc69227434][bookmark: _Toc432602405][bookmark: _Toc28622][bookmark: _Toc421193068]5.1 响应分级
烟花爆竹事故应急响应等级由低到高分为Ⅳ级（一般事故）、Ⅲ级（较大事故）、Ⅱ级（重大事故）、Ⅰ级（特别重大事故）四级，分级启动相应预案。具体如下：
Ⅳ级应急响应由区指挥部组织实施。
Ⅲ级应急响应由市指挥部组织实施。区人民政府根据有关预案要求组织开展先期处置，并按照区指挥部要求密切配合。
Ⅱ级应急响应由自治区指挥部组织实施，辖区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有关预案要求组织开展先期处置，并按照自治区指挥部要求密切配合。
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由国务院安委会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实施，辖区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有关预案要求开展救援工作。
启动应急响应后，应急指挥部应根据事故灾害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避免应急响应层级不足或应急响应过度。
[bookmark: _Toc468864564][bookmark: _Toc341779315][bookmark: _Toc85213993][bookmark: _Toc69227435]5.2 响应行动
[bookmark: _Toc85213994]5.2.1 响应准备
进入启动准备状态时，根据事故发展态势和现场救援进展情况，指挥部执行如下响应程序：通知指挥部成员有关单位、专家、队伍做好应急准备；向事发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事故救援指导意见；派有关人员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提供相关的预案、专家、队伍、装备、物资等信息，组织专家咨询。
[bookmark: _Toc85213995]5.2.2 响应启动
当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国务院安委会、自治区、市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时，区人民政府、区指挥部及各有关单位按照同级别应急响应的要求，在做好事故前期处置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上级现场指挥部的部署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当发生一般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时，由区应急指挥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区指挥部及各单位根据职责采取以下响应措施：
（1）区指挥部视情设立现场指挥部，明确有关领导担任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现场指挥部指挥长赶赴事故现场进行组织、协调、指挥救援；
（2）区指挥部办公室向现场指挥部提供相关的预案、专家、队伍、装备、物资等信息，通知各有关单位、救援队伍赶赴事故现场；
（3）现场指挥部根据事故实际按预案要求设置应急救援工作组；
（4）现场指挥部组织专家咨询，研判分析事故影响和应急措施，提出事故现场救援指挥协调方案，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5）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救援方案，调动有关队伍、专家参加现场救援工作，调动有关单位和救援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援，必要时提请发布社会资源征用指令；
（6）现场指挥部设置的各工作组根据职责和现场处置方案开展处置工作；现场处置坚持以人为本，在迅速控制危险源和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后，优先组织搜救和救治受困和伤亡人员，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全过程对大气、水体、土壤持续检测监控污染物收容、控制与处理；
（7）进一步分析研判事故发展态势，及时转移疏散受威胁群众，加强事故现场及周边重要目标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防范次生、衍生事故灾害；
（8）根据事故破坏程度，组织抢修事故现场救援必需的通信、电力、供水、交通等设施，保障救援顺利开展；
（9）协调指导烟花爆竹事故灾难信息发布和事故应急救援宣传报道，引导正确舆论；
（10）根据事故现场救援进展，研判分析事故发展态势，必要时请求市指挥部支援。
现场指挥部应当及时掌握事故现场基本情况，主要包括：遇险人员伤亡、失踪、被困等情况；烟花爆竹品类、数量（含厂区各操作间和仓库药量、事故车载量、周边零售点情况等）、应急处置方法等信息；厂房、仓库、周边建筑、居民、地形、电源、火源等情况；事故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对周围区域的可能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应急救援设备、物资、器材、队伍等情况；有关装置、设备、设施等损毁情况。
在易燃易爆烟花爆竹事故现场，应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能产生静电、火花的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区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了解掌握事故现场最新事故基本情况、事态发展和救援的进展情况，向区指挥部指挥长、区总值班中心、市应急指挥中心报告；保持与现场指挥部、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相关行业（领域）指挥机构、应急专家组的联系，随时掌握事态发展情况；根据现场指挥部决策部署，及时协调相关单位、人员和行业专家赶赴现场参加、指导现场应急救援；及时协调相关应急力量予以支持；按区指挥部指挥长的指示，协调落实其他有关事项。
根据事故实际和响应等级，区指挥部不设立现场指挥部的，相关响应行动由区指挥部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
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详见附件4。
[bookmark: _Toc85213996]5.2.3 应急通讯联络
（1）各应急单位应预先确定应急响应时的通讯手段和方法，保障应急通信设备、设施处于完好状态。
（2）到达现场救援的各部门或队伍，应立即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并登记通讯联络方法。
（3）区指挥部办公室应迅速建立与现场指挥部、有关部门、上级有关机构等的通讯手段，保障通信畅通。
（4）通信部门（电信、移动、联通）要为保障应急救援工作的通信畅通提供支持。
（5）事故现场不得使用非防爆通讯器材、严禁携带火种进入事故现场，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能产生静电、火花的有关设备、设施。
[bookmark: _Toc69227436][bookmark: _Toc48056591][bookmark: _Toc85213997]5.3 救援暂停和终止
[bookmark: _Toc499191581][bookmark: _Toc468092119][bookmark: _Toc48056586][bookmark: _Toc341779316]对于继续救援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生命安全、极易造成次生衍生事故等情况，现场指挥部要组织专家充分论证，作出暂停救援的决定；在事故现场被困人员得到解救，受伤人员得到安排救治，对人员、财产、环境的危害已基本控制和消除，现场险情得以完全排除，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的隐患消除后，经现场指挥部确认，由区指挥部指挥长宣布应急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
[bookmark: _Toc85213998][bookmark: _Toc69227437]6. 先期处置
6.1 事故报告
发生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立即按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并按照事故信息上报规定在30分钟内电话报告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区应急管理局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接报后经初步核实于1小时内向区总值班中心和区应急管理局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报告事故以下情况内容：
（1）了解事故现场情况，掌握人员伤亡和人员受困情况；
（2）迅速判断事故类型、事故危险危害特征、危害物质性质、事故规模、影响范围和趋势；
（3）明确事故现场是否存在火灾、爆炸、中毒危险性；
（4）划定事故现场区域、危险区域、安全区域，初步确定警戒范围、个体防护和洗消要求，组织警戒区域群众疏散；
（5）确定现场指挥部地点，初步确定应急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
（6）迅速控制危险源，组织抢救遇险人员；
（7）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
（8）根据需要请求邻近的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救援，并向参加救援的应急救援队伍提供相关技术资料、信息和处置方法；
（9）维护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和相关证据；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急救援措施。
6.2 先期应急处置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和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及时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救援先期处置措施。
6.2.1 警戒与管制
（1）对事故现场周围实施交通管制和警戒：定向、定时封锁，保障救援通道畅通；
（2）指挥危险区域内的人员撤离、保障车辆的顺利通行；
（3）及时清除交通障碍物；
（4）维护撤离区域和人员安置区场所的社会治安工作；
（5）确定警戒范围，避免进入危险区域，事故现场警戒范围由现场指挥部确定，并根据事态和监测的结果进行调整。
6.2.2 抢险组织
（1）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
（2）迅速找到并控制和消除事故的危险源，标明或划定危险区域，防止事故扩大。
（3）迅速恢复被损坏的供电、通风、运输、排水、通讯等系统。
（4）组织专业人员加强事故涉及区域的环境、气体等监测监控。
（5）组织各种应急保障。
6.2.3 人群疏散与安置
（1）根据事故危害程度、持续时间、所需疏散时间等具体情况及专家意见作出决定。
（2）向疏散区域发布公告，包括疏散时间、疏散方向、路线、交通工具、自我防护等。
（3）优先选择交通便利和有安全保障的公园、学校、宾馆、体育场作为人群安置场所。
（4）保障安置场所的生活（水、电、食品、衣被）、卫生、通讯和治安等基本需求。
（5）在人群安置场所设立临时医疗点，做好卫生防疫、污染物洗消等工作。
[bookmark: _Toc69227438][bookmark: _Toc85213999]7.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85214000][bookmark: _Toc468713914][bookmark: _Toc341779320][bookmark: _Toc69227439][bookmark: _Toc11750][bookmark: _Toc421193072][bookmark: _Toc432602409]7.1 善后处置
（1）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区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做好人员的安置、救济、抚恤，物资和劳务的征用补偿，灾后重建，现场清理与处置等工作。
（2）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民政部门负责做好遇险遇难人员丧葬事宜和家属的安抚工作。
（3）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区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对在应急过程中紧急征（调）用的物资、设备等按有关规定予以归还或补偿。
（4）所有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均应当依法参加各项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在烟花爆竹事故发生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及时为受伤害人员办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手续，核定工伤保险待遇，以保障职工及时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5）各保险机构根据自身的职责和任务，积极争取更多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参加保险，在烟花爆竹事故发生后及时办理事故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468713915][bookmark: _Toc341779321][bookmark: _Toc85214001][bookmark: _Toc69227440]7.2 事故调查
特别重大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或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自治区有关单位根据国务院调查组的要求派员配合调查。
重大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2007〕493号）的规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或授权有关部门牵头组成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市有关单位根据自治区调查组的要求派员配合调查。
较大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2007〕493号）的规定，由市人民政府或授权有关部门牵头组成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一般事故由县（区）人民政府或授权有关部门牵头组成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调查报告内容包括：事件发生单位（地点）概况；事件发生及处置经过；事件造成的后果、经济损失等；事件原因和性质；采取的主要应急措施及其有效性评估；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事件的防范和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85214002][bookmark: _Toc69227441][bookmark: _Toc468713916][bookmark: _Toc452122978]7.3 总结评估
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对事故处置过程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查找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形成应急处置总结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470250305][bookmark: _Toc48058095][bookmark: _Toc85214003][bookmark: _Toc2359][bookmark: _Toc69227442]7.4 恢复重建
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结束后，事故单位要组织编制恢复生产实施方案并报行业监管部门和区应急管理局批准备案，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组织开展整改工作。开展全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开展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一般烟花爆竹事故恢复生产方案及整改工作落实情况经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bookmark: _Toc48058096][bookmark: _Toc69227443][bookmark: _Toc85214004][bookmark: _Toc16140]7.5 责任与奖惩
[bookmark: _Toc48056598][bookmark: _Toc48058097][bookmark: _Toc85214005]7.5.1 奖励
在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有力实施抢救工作，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挽救群众生命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bookmark: _Toc48058098][bookmark: _Toc85214006][bookmark: _Toc48056599]7.5.2 责任追究
在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关责任人，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追究其责任：
（1）不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故真实情况的；
（3）拒不执行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阻碍、破坏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bookmark: _Toc69227444][bookmark: _Toc85214007]8.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69227445][bookmark: _Toc85214008][bookmark: _Toc421193077][bookmark: _Toc13480][bookmark: _Toc432602414]8.1 队伍保障
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开展训练和演练。区应急管理局要牵头加强区级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完善烟花爆竹事故应急专家库，充分发挥专业救援力量和专家在烟花爆竹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企业应急队伍的建设和应急演练，充分发挥队伍先期处置和专业处置的优势作用，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后果。
[bookmark: _Toc85214009][bookmark: _Toc69227446]8.2 装备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牵头建立和完善应对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物资保障、储备体系和调度机制，针对本地烟花爆竹从业单位的实际情况，合理配备烟花爆竹应急救援物资装备种类和数量，建立健全烟花爆竹特种救援装备数据库和有关维护制度。
依托大型企业和生产、销售救援设备、器材、物资单位建立的应急物资储备库。
[bookmark: _Toc452122984][bookmark: _Toc85214010][bookmark: _Toc468713922][bookmark: _Toc69227447][bookmark: _Toc452122985]8.3 资金保障
烟花爆竹企业应当按规定落实安全生产投入，做好事故现场应急处置资金准备。应急救援资金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强制要求企业为相关人员购买安全责任保险，若发生事故，由事故责任单位报保险公司理赔。
[bookmark: _Toc69227448][bookmark: _Toc85214011]8.4 科技支撑
（1）区指挥部办公室应建立辖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专家库，研发专业处置技术，加强技术储备，为应急救援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保障。
（2）区指挥部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本行业（领域）重大危险源信息库、应急救援力量和资源信息数据库；规范信息获取、分析、发布、报送格式和程序，保证应急救援机构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为应急决策提供相关信息支持。
[bookmark: _Toc69227449][bookmark: _Toc468713920][bookmark: _Toc85214012][bookmark: _Toc452122982]8.5 通信保障
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本地区本部门事故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区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负责本部门、本系统相关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并按规定上报。
区各有关单位应当掌握本区域内所有应急机构和相关部门的通信联系方式。通信主管部门要协调相关通信运营单位保障应急期间的通信联络。
[bookmark: _Toc85214013][bookmark: _Toc69227450][bookmark: _Toc468713921][bookmark: _Toc452122983]8.6 交通保障
[bookmark: _Toc468713923]交通、交警、护路办等部门要健全公路、水路、铁路等应急运输保障体系，保障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运输；交警、交通等有关部门要保障应急抢险交通工具优先通行。
[bookmark: _Toc69227451][bookmark: _Toc85214014]9.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468713924][bookmark: _Toc452122988][bookmark: _Toc69227452][bookmark: _Toc85214015]9.1 预案修订与评估
[bookmark: _Hlk40106322][bookmark: _Hlk43994566]应当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分析评价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实现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发生下述情况时，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对本预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区相关部门应配合本预案修编工作。
（1）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安全生产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的；
（6）其他情况。
区应急管理局应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或者相关单位报告应急预案的修订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向区人民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参照本预案的要求及各自职责，及时制定、修改完善相应的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42673927][bookmark: _Toc69227453][bookmark: _Toc85214016]9.2 预案培训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每年应对应急救援队伍及内部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使其了解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应急程序以及现场处置方案等。
烟花爆竹行业、企业应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做好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适时组织企业员工开展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知识培训，提高员工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69227454][bookmark: _Toc85214017][bookmark: _Toc42673928][bookmark: _Hlk37948688]9.3 预案演练
[bookmark: _Hlk37948696][bookmark: _Hlk38900947]（1）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演练制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演练等方式，组织开展人员广泛参与、处置联动性强、形式多样、节约高效的应急演练。区应急管理局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区应急管理局每两年至少组织一次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联合演练。
（2）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少开展1次综合预案或专项预案应急演练，每半年至少开展1次现场处置方案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85214018][bookmark: _Toc468713925][bookmark: _Toc69227455][bookmark: _Toc452122989]9.4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85214019][bookmark: _Toc69227456][bookmark: _Toc468713926][bookmark: _Toc452122990]9.5 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69227457][bookmark: _Toc85214020]1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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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5214021]附件1
[bookmark: _Toc85214022]
钦北区烟花爆竹应急救援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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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5214023][bookmark: _Toc69227460][bookmark: _Toc85214024]附件2

钦北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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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5214025]附件3
[bookmark: _Toc69227461][bookmark: _Toc85214026]
钦北区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辨识与评估

一、钦北区烟花爆竹行业现状
（一）基本情况
目前钦北区共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1家，主要生产A级礼花弹产品，企业地址位于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八仙村委；烟花爆竹批发企业2家，企业地址分别位于钦北区小董镇逍遥村景岭山，钦北区大垌镇大塘村委九队那飘岐，主要经营C级、D级烟花类成品和C级爆竹类成品；同时有钦北区辖区内设置的零售经营店（零售经营点）。
（二）危险特性分析
烟花爆竹产品主要成分是烟火药及黑火药。烟火药是由氧化剂、还原剂、可燃物（能量物质）、着色剂、粘合剂等组成的混合物，烟火药一般都具有燃烧、爆炸性能。黑火药由硝酸钾、硫磺、木炭以一定的比例，通过特定的工艺制作而成。成品黑火药能量大、燃点低，火焰感度、摩擦感度、撞击感度、电感度、静电感度都很高，极容易被外部火焰点燃，受外能的激发可导致燃烧、爆炸。
由于烟花爆竹所用原料、产品制作及成品的特殊性，烟花爆竹在生产、储存、运输及销售过程中可能发生燃烧、爆炸事故。事故主要后果为：轻微燃烧、爆炸能造成人员灼伤、炸伤、财产损失；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造成操作人员及附近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如引起周边的建筑物内药物发生殉爆，将会导致大面积爆炸事故。
（三）事故风险分析及监控措施
	序号
	主要环节
	事故发生重点场所
	事故风险分析
	危害程度
	监控措施

	1
	生产
	机械混药、装药工房、引线库、成品仓库
	生产过程中超量存放；改变库房用途；违规操作；使用黑色金属工具、器具；装卸、搬运时碰撞、拖拉、摩擦、翻滚和剧烈振动有引起爆炸的危险；意外火源、电气火花、静电火花影响等均可能引发爆炸事故。
	单个或多个建筑物爆炸事故，造成该建筑物损坏并伴有作业人员伤亡，事故影响局限于单个建筑物内引线库、成品库发生爆炸或者着火后爆炸，进而引发邻近库房发生爆炸，同时伴有人员伤亡。
	企业要建立完善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分析并定期报区应急管理局。

	2
	储存
	生产企业引线仓、成品总仓；各批发企业烟花爆竹仓库
	烟花爆竹储存仓库可由于吸烟、取暖等明火直接引爆；受太阳直射、高温、局部热量聚集，当达到一定温度时，引起火药的自燃，产生明火导致爆炸事故；临近电路产生电器火花引爆；烟花爆竹中使用的铝粉、镁粉遇潮湿、水蒸气能分解产生易燃易爆的氢气，积热，因此受潮可能引发爆炸。
	成品仓储场所存药量较大，发生爆炸或者着火后发生爆炸，可引发邻近库房发生爆炸，致使整个仓库区域着火、爆炸，同时伴有人员伤亡。
	企业要建立完善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分析并定期报区应急管理局。

	3
	销售
	零售摊点
	销售过程中超量存放；产品受潮、发热或阳光照射；产品质量不合格；遇明火；从业人员操作失误等均可以发生事故。
	烟花爆竹销售场所发生燃烧爆炸事故时，对附近人员及周围建筑物产生伤害和破坏，尤其是设在人员密集场所的烟花爆竹销售点发生燃烧、爆炸同时引发火灾时，会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零售摊点的设立应避开人员密集场所，不得在居民居住场所的同一建筑物内经营、储存烟花爆竹。

	4
	运输
	运输车辆、运输途中
	机动车因速度过快或驾驶失误造成碰撞或翻车，产生静电或火花引起药物爆炸；包装不严，造成药物泄漏、跌落，撞击地面或者散落于地面与轮胎摩擦或踩压引起燃烧和爆炸危险；道路不平整，运输过程中颠簸，翻倒药物、半成品、成品跌落而引起燃烧或爆炸危险。
	导致人员伤害、车辆毁坏和交通堵塞，尤其是在易燃易爆场所附近发生爆炸事故，可能引发连锁燃烧爆炸事故，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企业在运输配送过程中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安全条件的车辆、工具。严格按公安部门规定路线、速度行驶，发生事故应及时报公安部门处置。


二、事故风险分析
[bookmark: _Toc468092107]（一）烟花爆竹企业属于国家法定要求实行安全许可的高危险行业，在生产经营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现不安全因素，甚至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由于烟火药及制品制造特有危险有害特性，烟花爆竹生产、储存、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有：
1.单个或多个建筑物爆炸事故，造成该建筑物损坏并伴有作业人员伤亡的事故；
2.烟火药、黑火药、引火线中转库或储存仓库、烘干房、晒场等发生爆炸或者着火后爆炸，进而引发邻近同类中转库发生爆炸，导致整个中转库区域或总仓库区着火、爆炸，甚至生产区危险性建筑物不同程度发生燃烧或爆炸事故；同时伴有人员伤亡的事故；
3.烟火药搬运过程中发生燃烧、爆炸以及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
4.烟花爆竹成品运输过程中发生燃烧爆炸事故时，导致人员伤害、车辆毁坏和交通堵塞，尤其是在易燃易爆场所附近发生爆炸事故，可能引发连锁燃烧爆炸事故，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烟花爆竹成品储存库发生爆炸后可能引发的次生事故，包括火灾、抢险过程中建筑物倒塌、事故现场危险物品二次爆炸；
6.建筑物火灾事故，如原料仓库、纸品仓库火灾事故；
7.厂（库）区林木火灾事故；
8.厂（库）区周边一定区域发生火灾并对厂（库）区危险性建筑构成威胁事故。
（二）事故发生的区域和重点建筑物
事故发生的主要区域有烟火药制造区、烟火药、黑火药和引火线中转储存仓库区、总仓库区、成品储存仓库。
重点建筑物有：机械装药工房、机械混药工房、药物中转库、造粒工房、晒场、烘干工房、亮珠中转库、压药工房、压药部件中转库、球磨工房、黑火药中转库、引火线中转库、烟火药（亮珠、药柱）仓库、黑火药仓库、引火线仓库和1.1级成品仓库等。
（三）事故危害程度
1.单个或多个建筑物爆炸事故，造成该建筑物损坏并伴有作业人员伤亡，如混药、造粒、球磨、压药、装药筑药工房发生意外爆炸的事故；事故后果是造成事发建筑物倒塌、损坏，工房内作业人员受伤或死亡，不波及邻近建筑物或对邻近建筑物影响很小。
2.厂区烟火药、黑火药、引火线中转库或储存仓库、烘干房、晒场等发生爆炸或者着火后发生爆炸，进而引发邻近同类中转库发生爆炸，致使整个中转库区域或总仓库区域着火、爆炸，甚至生产区危险性建筑物不同程度发生燃烧或爆炸事故；同时伴有人员伤亡的事故；事故后果是造成事故区域建筑物爆炸、燃烧、倒塌，区域内多数作业人员受伤或死亡；受到直接影响区域部分建筑物着火或爆炸，受影响区域少数人员受伤或死亡。
3.单个或多个建筑物发生爆炸或着火燃烧，事故影响局限于单个建筑物内且无人员伤亡的事故，如半成品中转仓库爆炸等或者是装药筑药工房发生有限爆炸事故；又如，组装包装工房发生小爆炸、燃烧事故；事故后果是造成事发建筑物燃毁或倒塌。
4.烟火药搬运过程发生燃烧、爆炸以及造成人员伤亡事故；事故后果是运输工具损坏，搬运人员受伤或死亡；可能造成邻近厂房发生次燃烧、爆炸事故。
5.建筑物火灾事故，如原料仓库、纸品仓库火灾事故；事故后果是造成事发建筑物及物品烧毁；可能引发邻近建筑物火灾。
6.厂（库）区林木火灾事故；事故后果是事发区域林木过火烧毁，可能引发厂（库）区建筑物燃烧或爆炸。
7.厂（库）区周边一定区域发生火灾并对厂（库）区危险性建筑物构成威胁事故；事故后果是林区过火烧毁，控制不及时导致厂（库）区林木着火进而引发厂（库）区建筑物燃烧、爆炸。
8.烟花爆竹运输过程中发生燃烧爆炸事故时，导致人员伤害、车辆毁坏和交通堵塞，尤其是在易燃易爆场所附近发生爆炸事故，可能引发连锁燃烧爆炸事故，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9.烟花爆竹制品发生爆炸后可能引发的次生事故，包括火灾、抢险过程中建筑物倒塌、事故现场危险物品二次爆炸。
三、应急资源和专家队伍情况
（一）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我区烟花爆竹事故救援力量主要依靠区消防救援大队和市级消防救援队伍。辖区烟花爆竹企业组建了1个应急救援队伍。
钦州市烟花爆竹应急救援队伍基本情况详见附件6。
[bookmark: _Toc468092109]（二）应急物资装备储备。主要依托市级数据库，实现共享。烟花爆竹救护队配备装备主要有消防车辆、担架，防火衣，药箱，消防泵及水带等。
（三）应急处置专家建设。钦北区烟花爆竹生产事故应急处置专家主要依托于钦州市、自治区专家库专家，为我区烟花爆竹事故应急处置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市安全应急委办建立了由251名专家组成的钦州市安全生产专家库，其中涉及与烟花爆竹相关的专家54名，法规、基础理论研究、安全管理18名。
[bookmark: _Toc451436272]钦州市烟花爆竹事故应急专家组名单详见附件7。

[bookmark: _Toc69227462][bookmark: _Toc85214027]附件4
[bookmark: _Toc69227463][bookmark: _Toc85214028]
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以下处置措施仅针对烟花爆竹共性或常见的事故，未涵盖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过程中每种情况；由于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过程中存在产品类别、产品级别的差异，其危险性不尽相同，所以各单位必须根据事故风险种类制定相应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和有针对性的现场处置方案。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过程中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应遵从“安全第一、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满足救人条件时，坚持“救人第一”的指导思想，力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恪守人员疏散和初起火灾扑救的原则，及时将受害者和处于危险境地的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带，事故本单位人员疏散距离不少于110米，周边群众疏散距离不少于150米，设置醒目的警戒线，并派人值守。现场一线处置人员必须配备保护自身安全的设备，如着防火服、戴消防头盔，并视情况配备防护面罩（具）、隔绝式氧气或空气呼吸器。
一、在烟花爆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药物（烟火药、黑火药、亮珠、药柱、药块）和效果内筒及引火线这些物品，一旦着火，有很大可能会立即产生爆燃或爆轰，是没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扑救措施的。因此储存库、中转库、晒场或工房中这类物品一旦被点燃，人员必须立即撤离，如来不及撤至安全区时，应迅速就地卧倒。此类事故救援工作主要是爆炸后抢救受伤人员和扑灭爆炸产生的火灾或余火，防止火焰继续蔓延。
二、烟花爆竹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储存条件和灭火物质选用应符合以下表格规定：
	序号
	类别
	名称
	储存条件
	灭火物质

	1
	氧化剂
	氯酸钾
	专家储存，不应与还原剂、易燃易爆物及酸类物质混存。
	水、沙土、泡沫

	
	
	高氯酸钾、氯酸铵、硝酸钾、硝酸钡、硝酸锶
	可同间分离储存，不应与还原剂、易燃易爆物及酸类物质混存。
	水、沙土、泡沫

	
	
	氧化铜、四氧化三铅、三氧化二铋、四氧化三铁
	可同间分离储存，不应与铝粉、铝镁合金粉、钛粉、铁粉及酸类物质混存。
	水、沙土、泡沫

	2
	还原剂
	铝粉、铝镁合金粉、钛粉、铁粉
	可同间分离储存，通风防潮，不应与氧化剂、酸类物质混存。
	沙土、干粉

	
	
	炭粉
	专库储存，保持阴凉干燥，新制木炭在碳化后7天内不应入库储存。
	水

	
	
	硫、硫化锑、碳素粉、虫胶、酚醛树脂、淀粉
	可同间分离储存，不应与氧化剂混存。
	水、干粉

	
	
	赤磷
	专间储存，室温低于40摄氏度。
	水

	
	
	白磷
	专间储存，存放于水中，室温低于40摄氏度。
	水

	3
	特殊效应物质
	苯甲酸钾、苯二甲酸钾、成烟物
	可同间分离储存，不应与氧化剂混存。
	水

	4
	着色剂
	碱式碳酸铜、碳酸锶草酸钠、氟硅酸钠、氟铝酸钠
	可同间分离储存。
	水、沙土、泡沫

	5
	含氯物质
	聚氯乙烯、六氯乙烯、氯化石蜡
	可同间分离储存。
	水、干粉

	6
	酸类
	硝酸
	专间储存，干燥通风，不应与易燃易爆物及硫、磷等混存。
	沙土、泡沫

	7
	可燃性液体
	酒精、丙酮、防潮剂
	专间储存，不应与氧化剂混存。
	泡沫

	8
	烟火药
	裸药效果件、黑火药、开球炸药、其他烟火药
	按GB50161中的分级分类规定储存在相应的仓库。
	水、沙土、泡沫

	9
	引火线
	快速引火线、慢速引火线
	
	

	10
	烟花
爆竹
	半成品
	
	

	11
	
	成品
	
	

	12
	单基药
	硝化棉、单基发射药
	专库储存，通风散热，室温低于40摄氏度。
	水、沙土、泡沫


三、烟花爆竹成品库区发生火灾时，分以下3种情况进行处置：
（一）库房附近发生山火或其他物质火灾时，应同时用多支消防水枪控制火势，阻止火势向有烟花爆竹成品的区域蔓延；并视情况组织力量转移火场附近可能被危及的危险物品。
（二）对已发生火灾的C、D级产品仓库要采取消防隔离措施，在35m外用大量水覆盖着火的烟花爆竹成品或建筑物，并指派专人观察是否有已发生火灾的仓库内产品着火后的迸射或抛掷。视火灾发展情况，确定继续扑救或将所有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
（三）对已发生火灾的A、B级产品仓库考虑到有整体爆炸和强烈的迸射情况，应尽可能在掩蔽物的条件下对其实施水枪喷淋；一旦火势无法控制时，应立即将人员全部撤至安全地点。
[bookmark: OLE_LINK5]四、在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爆炸事故，可使车辆损坏，殃及路人，发生事故时，现场人员立即以电话方式向当地应急指挥部报告，说明情况，同时向出事地点的当地公安部门和消防部门报警。并在车前方及后方各150米处设置警戒标志，告诫过往车辆不得靠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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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9227465][bookmark: _Toc85214030]钦北区烟花爆竹生产/批发企业基本情况表

一、钦北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类别
	企业名称
	烟花爆竹工厂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厂区（库）
	永丰（钦州）烟火制造企业有限公司
	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八仙村委
	蔡文国	
	15078916388



二、钦北区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库区
	类别
	企业名称
	烟花爆竹仓库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库区（库）
	鸿安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钦北区小董镇逍遥村景岭山
	李虎
	13100408388

	库区（库）
	钦州市钦北区溢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钦北区大垌镇大塘村公所九队那飘岐
	钟鸣
	1397777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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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9227467][bookmark: _Toc85214032]钦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情况表
	  一、钦州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情况

	钦州市成立了3个应急救援队伍，分布在钦北区、灵山县、浦北县，救援力量主要依靠市消防救援队伍和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广西石化救援队伍。

	  二、钦州市烟花爆竹应急救援队伍

	序号
	救护队名称
	地 址
	救护队主管单位
	队伍人数
	队 长
	电 话
	值班电话
	传真电话
	邮编

	1
	钦州市消防救援队伍（含下辖6个大队8个中队）
	钦州市钦南区蓬莱南大道119号
	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380
	赵云龙
	15878969961
	0777-2367715
/119
	2367715
	535000

	2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广西石化队
	钦州市钦州港石油大道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80
	高树山
	18107778873
	0777-3881119
/3885282
	86774319
	535000

	3
	钦州市烟花爆竹应急救援一队
	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八仙村
	永丰（钦州）烟花制造企业有限公司
	16
	倪团结
	13517775050
	0777-5619612
	5619612
	535100

	4
	钦州市烟花爆竹应急救援二队
	灵山县檀圩镇大岭头
	灵山县瑞兴烟花炮竹厂
	16
	劳作波
	13807773236
	0777-6509601
	6509602
	535400

	5
	钦州市烟花爆竹应急救援三队
	浦北县张黄镇
	浦北县张黄华源烟花厂
	16
	陈家词
	13977702308
	0777-8632239
	5156515
	535300


[bookmark: _Toc46869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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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9227469][bookmark: _Toc85214034]钦州市烟花爆竹事故应急专家组名单
一、钦州市烟花爆竹事故应急专家54人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毕业院校
	学历
	特  长
	联系方式

	1
	梁淑新
	女
	56
	广西安康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危化、轻工行业技术负责人/高工
	广西大学
	本科
	石油化工、煤化工、精细化工、制药等行业的安全评价，油气储运、安全管理等工作
	13977730226

	2
	钟棣权
	男
	33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西钦州石油分公司
	主办/工程师
	桂林理工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8775740991

	3
	于贵福
	男
	5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
	联合装置副主任兼安全监督/工程师
	自治区党委党校、自治区行政学院
	研究生
	化工
	18707776012

	4
	龙文红
	男
	59
	中国石化北海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华东石油学院
	本科
	化工安全管理
	18907798080

	5
	邓文龙
	男
	3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钦州销售分公司
	主任/助理工程师
	武汉工程学院
	本科
	安全管理
	13977734001

	6
	李有愉
	男
	3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钦州销售分公司
	副主任/工程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本科
	安全管理
	15007777693

	7
	刘  诚
	男
	4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钦州销售分公司
	副总经理/工程师
	广西大学
	研究生
	安全管理
	15307778829

	8
	徐大东
	男
	5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钦州销售分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四川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8070780625

	9
	岑  芳
	女
	40
	广西安康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全评价师/工程师
	广西大学
	本科
	烟花爆竹
	13977175049

	10
	卢礼克
	男
	44
	广西安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师/工程师
	华中师范大学
	本科
	烟花爆竹
	13877147702

	11
	郭焕花
	女
	42
	钦州捷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工程师
	湘潭工学院
	本科
	安全管理
	18877705906

	12
	何  激
	男
	40
	钦州捷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安全总监/注册安全工程师
	湖南科技大学
	研究生
	安全管理
	18677770565

	13
	黄  斌
	男
	56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副主任/安全总监/高级工程师
	大连职工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5907773521

	14
	朱云颖
	男
	43
	广西安康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价师
	广西大学
	本科
	烟花爆竹
	15078850771

	15
	兰仙灵
	女
	39
	广西安康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广西大学
	本科
	危险化学品
	18977183254

	16
	李普芳
	男
	46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研究生
	化工设备管理
	15907773138

	17
	陈  雄
	男
	38
	北部湾大学
	教师/讲师（高校）
	西南石油大学
	研究生
	储运
	18877773500

	18
	覃世才
	男
	40
	浦北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烟爆股负责人/中级经济师
	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
	本科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18177790592

	19
	白得勋
	男
	48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处长助理/工程师（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
	中央党校
	本科
	安全、职业卫生管理
	0777-3885963

	20
	高  军
	男
	50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高级主管/工程师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本科
	安全管理
	0777-3885047

	21
	石  军
	男
	52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高级技术主管/工程师
	黑龙江经济管理学院
	本科
	安全管理
	0777-3885082

	22
	甘光伟
	男
	34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主管/工程师（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硕士
	安全管理
	0777-3885082

	23
	纪泳庆
	男
	32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HSE工程师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0777-3885087

	24
	李秀明
	女
	62
	原北京燕山石化工程公司（已退休）
	高级工程师
	河北化工学院
	硕士研究生
	技术管理
	18677769655

	25
	覃家春
	男
	46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安环主任/工程师
	中国石油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3377278165

	26
	陆志高
	男
	50
	深圳区金安宏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师/工程师
	广西科技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8707776182

	27
	邓  江
	男
	37
	钦州天恒石化有限公司
	仪表工程师/工程师
	广西南宁化工学校
	中专
	化工仪表自动化
	15707773250

	28
	何亨龙
	男
	47
	广西玉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仪表工程师/工程师
	广西南宁化工学校
	本科
	化工仪表自动化
	13977656822

	29
	李茂鹏
	男
	36
	广西东油沥青有限公司
	经理/工程师/注安师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5007775552

	30
	[bookmark: _GoBack]刘  刈
	男
	42
	广西东油沥青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3977737679

	31
	李海强
	男
	30
	广西新天德能源有限公司
	安全副总/工程师
	北京化工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8507779524

	32
	王超华
	男
	56
	钦州市安生安全技术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华中科技大学
	大专
	化学工程与技术
	13977730226

	33
	王桂英
	女
	44
	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湖南大学
	本科
	精细化工、制药、石油化工
	13877110640

	34
	蓝柳恒
	男
	40
	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研究院
	一级评价师、注安师
	东北大学
	本科
	化工、冶金工贸、职业健康
	15177169204

	35
	韦生敏
	男
	39
	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研究院
	一级评价师、工程师
	广西大学
	本科
	化工、冶金工贸
	13768813788

	36
	韦  毅
	男
	39
	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研究院
	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广西大学
	硕士
	化工、冶金工贸
	18776163122

	37
	黄幸仁
	男
	50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监局
	危化股股长/注册安全工程师
	广西民族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3367776081

	38
	彭夏莲
	女
	31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化工教研组长/讲师
	广西师范大学
	研究生
	精细化工
	18290199506

	39
	申燕妃
	女
	33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讲师
	广西师范大学
	本科
	精细化工
	13977786402

	40
	庄杏宜
	女
	32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实验师
	广西师范大学
	研究生
	精细化工
	13877788525

	41
	范婉萍
	女
	61
	广西瑞安安全检验公司
	技术顾问/高级工程师
	广西大学
	本科
	分析化工、环境监测
	18587740423

	42
	蓝克洲
	男
	60
	玉林区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级教师
	广西大学
	本科
	化学、机电
	13877535427

	43
	曾绍笔
	男
	52
	广西安康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全评价师/高级工程师
	华中理工大学
	大专
	应用化学
	13877722991

	44
	潘金松
	女
	56
	广西大学安全生产技术中心
	注册安全工程师
	广西大学
	本科
	化工类、危化品、防火防爆及安全管理
	18677156180

	45
	吴桂良
	男
	31
	广西大学安全生产技术中心
	二级评价师
	广西大学
	本科
	安全生产培训、应急管理
	15677184112

	46
	宋德声
	男
	48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任/高工
	广西大学
	本科
	安全评价、标准化咨询及考评
	13878819965

	47
	吴俊逸
	男
	41
	北海海关
	主任/研究员（正高级）
	江南大学
	研究生
	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
	13877991366

	48
	姚  海
	男
	49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任/高工
	广西大学
	本科
	安全评价、标准化咨询及考评
	13877180098

	49
	周永辉
	男
	57
	广西安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广西大学
	本科
	烟花爆竹安全
	18076615348

	50
	戴晓东
	男
	50
	灵山县燃气管理站
	工程师
	景德镇陶瓷学院
	本科
	燃气生产与供应/安全管理
	13788391292

	51
	赖家凤
	女
	37
	北部湾大学
	教师/高级工程师
	四川大学
	研究生
	化工过程机械
	18877771807

	52
	张惠国
	男
	46
	广西华谊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HSE主管/注册安全	工程
师
	上海电视大学
	大专
	危险化学品
	13701836305

	53
	范耀章
	男
	46
	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安全工程师/工程师
	东华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3621801566

	54
	陈礼闯
	男
	33
	钦州市应急管理局
	副支队长/工程师
	湘潭大学
	研究生
	化学工程与技术
	1355847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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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钦州市安全生产专家18人（法规、基础理论研究、安全管理）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毕业院校
	学历
	特长
	联系方式

	1
	张永忠
	男
	32
	中船广西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保卫部部长/注册安全工程师
	西南科技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3978025201

	2
	林景文
	男
	50
	钦州市第一中学（初中部）
	主任
	广西师范学院
	本科
	校园安全管理
	13807776182

	3
	李晓丹
	女
	31
	钦北生态环境局
	监察员/工程师
	广西大学
	研究生
	安全管理
	18177778087

	4
	梁兰军
	男
	46
	钦州市教育局安稳科
	安稳科负责人
	广西师范学院
	本科
	校园安全管理
	18107772592

	5
	韩志钦
	男
	47
	钦州市第六中学
	安稳办主任
	温州大学
	本科
	校园安全管理
	13217773212

	6
	赖俊宇
	男
	29
	钦州市第六中学
	安稳办副主任
	河池学院
	本科
	校园安全管理
	13387777107

	7
	刘敬军
	男
	55
	钦州市第七中学
	副校长/高级教师
	广西师范学院
	研究生
	校园安全管理
	18077766126

	8
	张一忠
	男
	49
	钦州市第三中学
	学校安稳办主任/二级教师
	中央电大
	本科
	校园安全管理
	13877733588

	9
	赵崇志
	男
	33
	中船广西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注册安全工程师
	广西大学
	本科
	安全管理
	13907777552

	10
	熊  拯
	男
	37
	北部湾大学
	图书馆馆长/副教授
	河南工业大学
	研究生
	学校安全管理和食品科学与工程教学
	13197779009

	11
	王远干
	男
	44
	北部湾大学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教授
	重庆大学
	博士研究生
	法规、基础理论研究
	13457727916

	12
	李艳萍
	女
	31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讲师
	广西工学院
	本科
	法规、基础理论研究
	13617776500

	13
	李树毅
	男
	40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实验师
	中国石油大学
	本科
	法规、基础理论研究
	13977799131

	14
	何尚会
	男
	52
	钦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兽医师
	西南大学
	本科
	畜牧兽医
	18077765007

	15
	陈善杰
	男
	40
	区水产畜牧兽医综合执法支队（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副支队长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本科
	安全管理
	18207772929

	16
	黄达晓
	男
	56
	钦州市供销社
	主任
	广西大学
	本科
	化工、安全管理
	18607771122

	17
	钟贵仁
	男
	58
	钦州市应急管理局
	副调研员
	广西大学
	本科
	化工、法规
	13977773569

	18
	翁远锦
	男
	32
	钦州市应急管理局
	工程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本科
	安全管理、法规
	13768173971



